
附件 1：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

程>细则》和《上海市工程师学会章程》，为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

建设，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励宣传在生产建设一线的杰出工

程技术人员，提升工程师社会影响力，服务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上海市总工会指导下，上海市工程师学会联合上海科技发展基金

会实施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 

第二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范围是服务上海地区的工程技术

人员。选树对象为个人，不限国籍。 

第三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每年一次，分别选树“上海杰出

工程师”、“上海杰出工程师（青年）”。每届选树人数不超过 20 名，

其中，“上海杰出工程师”不超过 10 名。 

第四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公益，实

事求是的原则。 

第二章 选树条件 

第五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的基本条件： 

（一）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在生产建设一线从事产品或工程项目生产、施工、开发、

设计、研究、管理等工程技术工作 10 年以上，其中“上海杰出工程

师（青年）”须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5 年以上； 

（三）“上海杰出工程师”年龄不限，“上海杰出工程师（青年）”

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以选树年 1 月 1 日为限）; 

（四）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在所从事的领域或行业中解决了

复杂工程问题，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具有相当影响力或创造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设遴选委员会，负责遴选工作。

上海市工程师学会理事长任选树遴选委员会主任。 

第七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设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 

第八条  遴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工程师学

会。 

第四章 推荐渠道 

第九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采取单位推荐的办法产生。 

第十条  具备推荐资格的单位范围包括：市级社会组织或团

体；区科协、高校科协、企业（园区）科协等基层科协组织；工程

技术人员集聚的园区等。 

第五章 选树程序 

第十一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程序包括推荐、资格审查、初评、

复评、审定、公示等。 



第十二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发出通知，推

荐单位推荐上海杰出工程师候选人并填写推荐意见。 

第十三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受理推荐材

料并进行资格审查。 

第十四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对符合条件

的候选人进行初评，形成初选候选人名单。 

第十五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遴选委员会对初选候选人进行

复评，产生当届上海杰出工程师正式候选人，并报上海市工程师学会

理事会审定。 

第十六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遴选委员会对正式候选人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间有异议，经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作为候

选人。公示结束后公布当届“上海杰出工程师”和“上海杰出工程师

（青年）”人选。 

第十七条  上海市工程师学会向选树为“上海杰出工程师”和

“上海杰出工程师（青年）”的个人颁发证章。 

第六章  管理与宣传 

第十八条  上海杰出工程师选树实行诚信承诺机制，建立诚信档

案。对弄虚作假、剽窃等不端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并按有关程序严肃

处理。 

第十九条  建立选树工作后评估制度，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年

度选树工作及获选者后续发展进行评估。 

第二十条  大力宣传推介上海杰出工程师，将选树活动与弘扬工



程师文化结合起来，以此提升工程师队伍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上海工

程技术人才高地建设。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工程师学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经上海市工程师学会

理事会三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2 年 3 月 16 日修订。自公布之日

起实施。 


